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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 
110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 

類科：各類科 

科目：綜合法學（民法、民事訴訟法） 
考試時間： 1 小時 40 分 

※注意：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本科目共8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甲受死亡宣告後，其在臺北市之A、B 兩棟房屋，由配偶乙及子丙繼承。經依法為遺產分

割，A 屋歸乙所有，現仍登記在乙之名下，B 屋歸丙所有，丙將B 房屋出賣予丁，得有價

金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並花用其中之200 萬元，剩餘100 萬元，乙、丙、丁均屬善

意。嗣後甲生存歸來，甲之死亡宣告經法院撤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應返還A 屋予甲，丁得取得B 屋之所有權，丙應償還甲300 萬元 

乙應返還A 屋予甲，丁得取得B 屋之所有權，丙應償還甲100 萬元 

乙不須返還A 屋予甲，丁亦不得取得B 屋之所有權，丙仍應償還甲300 萬元 

乙不須返還 A 屋予甲，丁亦不得取得 B 屋之所有權，丙仍應償還甲 100 萬元 

【解析】 

家事事件法第 163 條第 1項「撤銷或變更宣告死亡裁定之裁定，不問對於何人均有效力。

但裁定確定前之善意行為，不受影響。」及第 2項「因宣告死亡取得財產者，如因前項裁

定失其權利，僅於現受利益之限度內，負歸還財產之責」參照。 

  甲未經乙之授權，於民國102 年1 月1 日，以乙之代理人名義與丙訂立買賣契約；甲於同

年9月15日因受監護宣告而成為無行為能力人，乙於同年9 月20 日承認甲之無權代理行

為。甲與丙所訂立買賣契約之效力為何？ 

無效  效力未定  

有效，效力及於甲 有效，效力及於乙 

【解析】 

民法第 170 條第 1項「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

本人不生效力」參照。 

  受輔助宣告之甲，未經輔助人乙之允許，出賣並交付所有之汽車予丙後，甲收受丙給付新

臺幣20 萬元價金之行為，其效力如何？ 

有效 效力未定 無效 得撤銷 

【解析】 

民法第 15-2 條第 1項第 5款「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

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五、為不動產、船舶、

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參照。 

  下列關於消滅時效之敘述，何者錯誤？ 

商人甲出售商品予乙之價金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為2 年 

丙承攬丁工程之新臺幣200 萬元之報酬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為2 年 

消費借貸之當事人戊與己，得以法律行為延長消滅時效之期間 

庚與辛間之借款返還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其效力及於利息請求權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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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147 條「時效期間，不得以法律行為加長或減短之，並不得預先拋棄時效之利益」

參照。 

  依民法規定，下列關於財團法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財團法人於登記前，應經主管機關許可 

以遺囑捐助者，仍應訂立捐助章程，並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助財產 

對於董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財團法人對董事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董事負連帶賠償責任 

【解析】 

民法第 60 條第 1項「設立財團者，應訂立捐助章程。但以遺囑捐助者，不在此限」參

照。 

  下列關於輔助宣告之敘述，何者正確？ 

受輔助宣告之人雖有行為能力，但特定重要之行為，應經輔助人同意 

受輔助宣告之人辦理遺產繼承登記時，應經輔助人同意 

輔助人為受輔助宣告人之法定代理人 

對於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得為輔助宣告 

【解析】 

受輔助宣告之人，由民法第 15-2 條之規定觀察，似與限制行為能力人之規定類似(民法第

77 條至第 85 條參照)，惟兩者間仍有本質的差異，蓋受輔助宣告之人，僅須其所為之行為

係民法第 15-2 條第 1項所定之行為始須經輔助人同意，倘若其所為之行為非民法第 15-2

條第 1項所定之行為，則根本無須經輔助人同意，此與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法律行為原

則上皆須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有很大的不同，此不可不辨!。 

  下列關於狹義無權代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相對人得主張本人應負授權人責任 

無代理權人所為之法律行為，相對人無論善意或惡意，在本人承認前，均得行使撤回權

撤回係相對人阻止無權代理行為發生效力之意思表示 

無代理權人所為之代理行為無效 

【解析】 

民法第 171 條「無代理權人所為之法律行為，其相對人於本人未承認前，得撤回之。但為

法律行為時，明知其無代理權者，不在此限」參照。 

  甲為雜貨店老闆，僱用乙為員工處理店內一切事務，並同時授與代理權給乙。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若乙辭職，乙之代理權仍繼續存在，不受其基本法律關係消滅之影響 

甲在乙任職期間，得撤回乙之代理權，代理權之撤回為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 

甲死亡後，代理權原則上不消滅 

代理權之授與，不得附條件 

【解析】 

民法第 108 條「Ⅰ.代理權之消滅，依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定之。Ⅱ.代理權，得於其所

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存續中撤回之。但依該法律關係之性質不得撤回者，不在此限」參照。

  下列關於民法法源之敘述，何者正確？ 

依民法規定，判決為民法之法源，可作為各級法院裁判之依據 

事實上之習俗，為民法之法源 

依民法規定，行政規則得為民法之法源 

物權得依習慣法創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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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民法第 757 條「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參照。 

  關於代理之效力與代理權之授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人向代理人為代理權之授與者，稱為內部授權 

間接代理為代理之一種類型 

代理人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效力，因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而受影響 

受監護宣告者於意識回復時，撤銷監護宣告前，所為代理權之授與行為，有效 

【解析】 

民法第 167 條「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代理人或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

為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參照。 

  甲竊取乙市價新臺幣（下同）8,000 元之手機，並以高價12,000 元出賣於丙。若乙欲向

甲請求該12,000元，應以下列何種法律關係主張？ 

不法管理 不當得利 侵權行為 委任契約 

【解析】 

民法第 177 條第 2項「前項規定，於管理人明知為他人之事務，而為自己之利益管理之

者，準用之」參照。 

  甲受A 辱罵而懷恨在心，當日深夜毒死A 之愛貓。乙誘拐A 之15 歲女兒，在外同居。丙

散播謠言毀損A 之友人B 之名譽，B 因而心情鬱悶在外喝酒。於返家途中，不慎落水死

亡。丁與A 暗戀多年之戊結婚，A 大受打擊而精神崩潰。上述情形，A 得對何人請求非財

產之損害賠償？ 

甲 乙 丙 丁 

【解析】 

民法第 195 條第 3項「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參照。 

  甲於超市竊取乙錢包，將錢包內之新臺幣（下同）5000 元現鈔取走。丙打傷丁，丁住院

期間由母親戊看護，而丁並未實際支付看護費給戊。己不慎挖斷電力公司電纜導致庚營業

損失10 萬元。上述侵害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下列何者不得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

規定請求？ 

乙之錢包被甲竊走 乙錢包內之5000 元被甲取走 

庚之營業損失 10 萬元 丁主張其受傷住院期間，母親戊之看護費 

【解析】 

己不慎挖斷電力公司電纜導致庚營業損失 10 萬元，庚之營業損失為純粹經濟上損失。 

  甲搭乘計程車時，因計程車司機乙違規紅燈右轉而與逆向行駛之丙騎乘機車對撞，搭乘丙

機車後座之丁摔落路旁受傷，甲則因計程車與丙之機車對撞時，因緊急剎車而臉部撞到前

座頭部靠墊而受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與丙雙方對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均與有過失，故法院對乙計程車與丙機車因碰撞而

生之損害，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 

丁就其受傷得向乙請求損害賠償，但丙為丁之使用人，故就丁之損害，乙得主張適用與

有過失之規定 

乙非甲之受僱人，故丁就其受傷之損害，不得向甲主張僱用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甲就其受傷得向丙請求損害賠償，但乙為甲之使用人，故就甲之損害，丙得主張適用與

有過失之規定 

【解析】 



公職王歷屆試題（110 司律一試） 

共 23 頁 第 4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最高法院 95 台上字第 279 號民事判決 

 查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增訂之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三項固明定，同條第一

項、第二項（過失相抵）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亦適用

之。」，惟大眾運輸工具如營業小客車（計程車）之乘客，係與營業人成立運送契約，

計程車司機為該運送人或運送人之受僱人，僅係基於運送人與乘客間暫時且短期之運送

契約，載運乘客至其預計到達之目的地而已，司機與乘客間，非得以該臨時性之運送關

係，解釋為前開規定之「使用人」，自無適用該法文之餘地。原判決說明乘客對於計程

車司機之過失，無過失相抵法則之適用，並無不合。 

  17 歲之甲經父母丙丁同意，受僱於戊，於其開設之火鍋店內，擔任服務人員。某日，甲

一時疏忽，將火鍋湯潑灑於客人庚，致其受傷送醫。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對庚負侵權行為責任 戊對庚負債務不履行之責 

戊與甲對庚負連帶賠償責任 丙丁與戊對庚各負三分之一賠償責任 

【解析】 

丙丁與戊對庚為「不真正連帶債務」，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台上字第四五三號判決「不真正

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致，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同

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債務

人亦同免其責任」參照。 

  甲乙於民國101 年（下同）7 月15 日口頭訂立為期一年之租賃契約，約定甲於8 月1 日

搬入甲向乙承租之房屋，月租新臺幣（下同）1 萬元。11 月13 日，一般型衛浴熱水設備

故障，甲無法使用熱水洗澡，甲向乙表示天冷請馬上修理，乙未為不修理表示。11 月21 

日，甲見乙一直未找人修理，再次通知乙，請乙於11 月底前修理完成。12 月繳交租金

時，甲表示乙一直未修理熱水設備，請求減少11、12 月租金。甲見乙遲不動手，於是11 

月底找人修繕，請人於12 月1 日安裝最新型熱水器2 萬元，及高級多噴頭按摩蓮蓬頭1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訂立一年房屋租賃，依民法規定應以書面為之，不應僅是口頭約定，租賃契約無效

甲早在11 月13 日通知乙修繕，並於11 月21 日再度通知乙應於11 月底前修繕，乙仍

不為修繕，故甲之租金給付義務即為免除 

乙經甲一再通知修繕，仍不為修繕，致甲無法完全使用租賃物時，乙負修繕義務不履行

之責任 

 12 月1 日安裝之熱水與衛浴設備，係乙在11 月底未履行修繕後，甲有權請人修繕，

其全部費用得由租金中扣除 

【解析】 

民法第429條第1項「租賃物之修繕，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由出租人負擔」及第

430條「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定相當

期限，催告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契約或自行修繕

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參照。 

  甲將房子1 棟出租予乙，月租新臺幣3 萬元，租期3 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兩人得不親自書寫租賃契約之內容，而以書局所出售之租賃契約書，作為訂約之用 

若甲親自書寫租賃契約之內容，作為訂約之用，兩人並於契約書簽名時，該租賃契約之

有效期間為3 年 

若乙親自書寫租賃契約之內容，作為訂約之用，兩人並於契約書蓋章代替簽名時，該租

賃契約之有效期間為3 年 

甲乙以書局所出售之租賃契約書，作為訂約之用，兩人於契約書並未親自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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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按指印代替之，該租賃契約之有效期間為3 年 

【解析】 

民法第 3條「Ⅰ. 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

名。Ⅱ.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Ⅲ.如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

號代簽名者，在文件上，經二人簽名證明，亦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參照。 

  甲為出賣人，乙為買受人，經過多次看屋後，雙方於民國（下同）104 年4 月1 日訂立A 

屋買賣契約，價金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約定104 年4 月15 日交屋，並同時協同辦

理A 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乙又於104 年4 月13 日將其對甲之請求交屋及辦理登記之債權

讓與丙，對價1300 萬元，乙丙間並無特別擔保之約定。不料甲在104 年4 月10 日又將該

屋賣給丁，價金1200 萬元，並於104年4 月12 日辦理移轉登記給丁。丙出示乙丙契約，

向甲請求移轉所有權並交付A 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乙丙、甲丁間皆成立不動產之房屋買賣契約 

當甲不履行對丙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義務時，丙得主張乙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責任 

乙丙間之債權讓與契約有效 

因乙丙當初未通知甲，所以丙不得向甲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解析】 

民法第 294 條第 1項「債權人得將債權讓與於第三人。但左列債權，不在此限：一、依債

權之性質，不得讓與者。二、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讓與者。三、債權禁止扣押者。」參

照。 

  關於租賃關係之終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有修繕之必要時，經承租人定期催告後，出租人拒不

修繕時，承租人得終止租約 

定期租賃期限屆滿前，如承租人死亡時，承租人之繼承人得終止租約 

訂有期限之租約，雙方均不得約定終止 

不動產之出租人依法對承租人取得法定留置權時，承租人趁出租人不知而取去留置物

時，出租人得終止租約 

【解析】 

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可由當事人自由約定意定終止權。 

  甲、乙訂立承攬契約，約定由畫家乙為甲繪製一幅肖像畫。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乙就報酬給付期限無特別約定時，應於乙完成該肖像畫後，始得請求約定之報酬 

於甲受領遲延期間，該畫毀損滅失之危險仍由乙承擔，惟甲負損害賠償責任 

若乙於肖像畫完成前過世，該承攬契約即為終止 

甲得隨時終止該承攬契約，惟須賠償乙因終止契約所生之損害 

【解析】 

民法第 508 條第 1項「工作毀損、滅失之危險，於定作人受領前，由承攬人負擔，如定作

人受領遲延者，其危險由定作人負擔」參照。 

  下列何者原則上非屬民法所定委任關係之法定消滅事由？ 

受刑之宣告 死亡 破產 受監護宣告 

【解析】 

民法第 550 條「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

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在此限」參照。 

  甲向乙承租A 棟大樓作為經營商場之用，於甲裝潢過程中，因施工工人丙之重大過失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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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致A 大樓部分燒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如不能繼續使用大樓，得向乙請求減少租金 

甲對工人丙之行為所引發之火災，應對乙負損害賠償責任 

因由工人丙之行為所引發之火災，甲對乙無庸負任何責任 

甲如不能繼續使用大樓，得向乙主張終止租約 

【解析】 

民法第 434 條「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參照。 

  甲向乙承租A 果園，約定租期20 年，自西元（下同）2002 年1 月1 日至2021 年12 月31 

日止，年租金新臺幣（下同）8 萬元，租約經公證。甲承租果園後，開始於A 果園種植果

樹，2006 年後果園之果樹開始可以採收水果。2009 年乙因資金問題，向B 銀行借款500 

萬元，並以A 果園提供擔保設定普通抵押權，乙應在2017 年12 月31 日返還500 萬元借

款，屆期乙無力償還，B 銀行實行抵押權，並於2018 年1 月15 日查封A 果園。乙於2017 

年10 月31 日又將A 果園賣給丙，並於2017 年11 月3 日辦理移轉登記給丙。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依民法第425 條第1 項規定，丙因買賣不破租賃原則，成為出租人 

 B 銀行將查封情事通知甲後，得向甲主張查封A 果園後之租金 

從2018 年起，B 銀行得向甲主張A 果園之天然孳息收取權，甲不得拒絕，直到乙付清

借款為止 

甲於查封前，由 A 果園所收取之天然孳息，不在抵押權之效力範圍內 

【解析】 

民法第 864 條「抵押權之效力，及於抵押物扣押後抵押人就抵押物得收取之法定孳息。

但抵押權人，非以扣押抵押物之事情，通知應清償法定孳息之義務人，不得與之對抗」參

照。 

  甲將其所有A 地與乙訂立借名登記契約，並移轉所有權登記於乙。乙未經甲同意，將A 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於第三人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甲與出名人乙間之債權契約 

乙將A 地移轉登記予丙之處分行為為無權處分，無論丙是否善意，均效力未定，應經借

名人甲承認，始生效力 

甲乙得隨時終止借名登記契約 

若甲係為躲避債權人強制執行，而與乙通謀虛偽訂立A 地借名登記契約者，該借名登記

契約無效 

【解析】 

最高法院 106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 

 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

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

名人間之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出名人既登記為該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其將

該不動產處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自屬有權處分。 

  甲在臺北工作，無法與其年老父母同住臺南。某日，甲回老家，發現鄰居乙剛好車子壞

掉，甲表示願意贈與其所有之A 車於乙，並於交付A 車後，乙應每天探視甲之父母，協助

其購物、打掃住所等事宜，乙欣然同意。惟甲並未依約將車交付乙，乙見甲並未實現當初

承諾，而拒絕繼續探視甲之父母並為其購物、打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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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間成立附負擔之贈與契約 

甲交付A 車與乙探視甲之父母及購物打掃之義務有類似對價關係，所以甲得主張同時履

行抗辯 

乙無先履行之義務，而應由甲先履行其贈與之承諾 

若甲交付該A 車，甲在乙所負擔之限度內，負與出賣人同一擔保責任。於A 車有重大瑕

疵時，乙得解除契約，拒絕履行其負擔 

【解析】 

附負擔贈與，贈與人仍有先給付之義務，民法第 412 條第 1項「贈與附有負擔者，如贈與

人已為給付而受贈人不履行其負擔時，贈與人得請求受贈人履行其負擔，或撤銷贈與」參

照。 

  下列關於善意取得之敘述，何者錯誤？ 

受讓後，知悉讓與人無處分權時，仍得主張善意取得 

拾得遺失物，不得主張善意取得 

占有改定於受讓人受現實交付時，如為善意，得主張善意取得 

民法第 949 條規定盜贓物之回復請求權，不以占有人已為善意取得，始得請求 

【解析】 

民法第 949 條第 1項「最占有物如係盜贓、遺失物或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

占有者，原占有人自喪失占有之時起二年以內，得向善意受讓之現占有人請求回復其物」

參照。 

  民法關於共有物管理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共有物之管理，共有人未以契約約定時，應以共有人逾三分之二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

分之二之同意行之 

共有物之簡易修繕、保存行為及改良行為，均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 

共有人間關於不動產共有物管理之約定，非經登記，不得對抗應有部分之受讓人 

共有人依民法規定之方法決定共有物之管理後，對共有人即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解析】 

民法第 826-1 條第 1項「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

定或依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決定，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

權之人，具有效力。其由法院裁定所定之管理，經登記後，亦同」參照。 

  甲為擔保對乙之新臺幣（下同）600 萬元債務，將自有200 坪A 地，設定普通抵押權於

乙。嗣後，乙將上述600 萬元債權中之200 萬元讓與丙，並即通知甲。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依抵押權之不可分性，丙取得A 地200 萬元之抵押權，依抵押權之從屬性，得對A 地全

部行使抵押權 

依抵押權之從屬性，丙取得A 地200 萬元之抵押權，依抵押權之不可分性，得對A 地全

部行使抵押權 

依抵押權之不可分性，丙取得A 地200 萬元之抵押權，亦得對A 地全部行使抵押權 

依抵押權之從屬性，丙取得 A 地 200 萬元之抵押權，亦得對 A 地全部行使抵押權 

【解析】 

民法第 295 條第 1項「讓與債權時，該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隨同移轉於受讓

人。但與讓與人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者，不在此限」及第 869 條第 1項「以抵押權擔保之債

權，如經分割或讓與其一部者，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參照。 

  抵押權人於聲請拍賣抵押物之情形，得於必要時，聲請併付拍賣抵押物以外之標的。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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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何者正確？ 

土地所有人甲先為乙設定有效期限90 年之普通地上權，乙並於該筆土地上建有別墅一

棟。其後，甲又提供該筆土地為丙設定普通抵押權，則丙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得聲請法

院將該別墅與土地併付拍賣 

土地所有人甲於土地上建有房屋一棟以供自住，其後僅提供土地為乙設定普通抵押權，

則乙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得聲請將該房屋併付拍賣，惟對於房屋之賣得價金，無優先受

償權 

土地所有人甲先為乙設定普通抵押權，其後再以該地為丙設定有效期限90 年之普通地

上權，丙並於該筆土地上建有別墅一棟。抵押權人乙實行抵押權時如受有影響，得請求

法院除去該地上權，就丙所有之別墅得主張併付拍賣 

土地所有人甲於土地上建有房屋一棟以供自住，其後僅提供土地為乙設定普通抵押權，

為實行抵押權，當事人約定由抵押權人承受抵押物之所有權時，為避免法律關係複雜，

乙得主張連同承受土地上房屋之所有權 

【解析】 

民法第866條第2項「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

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及及第877條第2項「前項規定，於第八百六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之情形，如抵押之不動產上，有該權利人或經其同意使用之人之建築物者，準用之」參

照。 

  甲將其A 地設定普通抵押權於乙，擔保自己對乙新臺幣500 萬元之債務，乙將該債權讓與

丙，並通知甲；若乙、丙雙方為債權讓與時，疏未提及抵押權，亦未為抵押權之移轉登

記，則在乙讓與債權於丙之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抵押權歸屬於乙  抵押權歸屬於丙 

抵押權因混同而消滅 抵押權因無所附麗而消滅 

【解析】 

民法第 295 條第 1項「讓與債權時，該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隨同移轉於受讓

人。但與讓與人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者，不在此限」參照。 

  債務人甲在其土地上依序為其債權人乙、丙、丁設定第一、二、三次序之普通抵押權，分

別擔保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150 萬元、120 萬元之債權。乙將其第一次序之優先受

償利益讓與丁，甲之土地拍賣所得價金為300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可受分配之金額為150 萬元 乙可受分配之金額為120 萬元 

丁可受分配之金額為 200 萬元 乙可受分配之金額為 80 萬元 

【解析】 

民法第第 870-1 條第 1項第 1款「同一抵押物有多數抵押權者，抵押權人得以下列方法

調整其可優先受償之分配額。但他抵押權人之利益不受影響：一、為特定抵押權人之利

益，讓與其抵押權之次序」參照。 

  甲有A 地及其地上之B 屋，其因欠債致A 地遭債權人乙依強制執行程序查封拍賣，由丙拍

定之。甲係基於何種法律關係利用丙之A 地？ 

法定地上權  法定抵押權  

法定不動產役權  租賃關係之推定 

【解析】 

民法第 838-1 條第 1項「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

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及範圍由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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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其僅以土地或建築物為拍賣時，亦

同」參照。 

  甲將其所有市值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之A 地移轉於乙，以擔保乙對甲之1500 萬借款

債權。惟因擔保不足，甲復請其友人丙提供市值800 萬元之B 地，擔保乙對甲之借款債

權，並交付B 地所有權狀於乙。嗣後，甲未依約對乙清償債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間所為之擔保行為，實務上認為係屬無效 

甲未對乙清償債務，乙應取得甲之同意，始取得A 地所有權 

丙交付B 地所有權狀於乙，實務上認為存在丙同意係就B 地設定抵押權之意思 

依共同抵押之法理，乙如同時拍賣或變賣 A、B 兩地，乙應先就 B 地賣得之價金受償 

【解析】 

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104 號判例「債務人為擔保其債務，將擔保物所有權移轉與債權

人，而使債權人在不超過擔保之目的範圍內，取得擔保物所有權者，為信託的讓與擔保，

債務人如不依約清償債務，債權人得將擔保物變賣或估價，而就該價金受清償。」參照。

  關於公同共有關係之成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數人繼承遺產，於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之關係 

無限公司股東對公司全部資產與負債之關係 

合夥人對合夥財產之關係 

未經登記之祭祀公業之派下員對祭祀公業財產之關係 

【解析】 

民法第 827 條第 1項「依法律規定、習慣或法律行為，成一公同關係之數人，基於其公同

關係，而共有一物者，為公同共有人。」、第 2項「前項依法律行為成立之公同關係，以

有法律規定或習慣者為限」參照。 

  區分所有權人甲居住於住宅專用大廈中，經常邀請非住戶之不特定人士頻繁進出從事祭拜

活動，發出聲響已達妨害其他住戶安寧及居住品質之程度，且甲更於大廈住戶共用之頂樓

平台設置大型祭壇。同樓層鄰居乙係向區分所有權人丙承租之住戶，深感生活受到嚴重干

擾，乙擬請求法院排除甲之干擾侵害。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非區分所有權人，原則上不得以自己名義訴請法院排除噪音侵害 

縱甲行使自己專有部分之權利，祭拜活動仍不得有妨害大廈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

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 

大廈住戶共用之頂樓平台，得由過半數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供甲專用 

大廈住戶共用之頂樓平台，縱依區分所有人全體同意約定由甲使用，亦非法律所許 

【解析】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 條「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

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參照。 

  下列關於代筆遺囑見證人之敘述，何者正確？ 

未成年人不得為見證人 至少須有2 人以上 

見證人應為遺囑人之繼承人 見證人應向法院登記 

【解析】 

民法第 1198 條「下列之人，不得為遺囑見證人：一、未成年人。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之人。三、繼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四、受遺贈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五、為

公證人或代行公證職務人之同居人助理人或受僱人」參照。 

  甲、乙於民國100 年底結婚後，因感情不睦協議離婚，並請證人丙、丁於離婚協議書上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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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但其中證人丁僅透過甲之轉述而聽說乙同意離婚，並未親自見聞乙離婚之意思。甲、

乙皆善意無過失相信他們已完成法律之形式要件，遂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完畢。

一年後，甲與戊結婚，戊因甲之戶籍謄本上離婚記事，確信甲已離婚，但並不清楚甲、乙

之離婚過程。有關甲、乙離婚及甲、戊結婚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乙之離婚無效 

甲、乙之婚姻，自甲、戊婚姻成立之日起，視為消滅 

甲、戊之婚姻為重婚，其結婚無效 

甲、乙之婚姻消滅後，乙得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解析】 

民法第 988-1 條「Ⅰ.前條第三款但書之情形，前婚姻自後婚姻成立之日起視為消滅。

Ⅱ.前婚姻視為消滅之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離婚之效力。但剩餘財產已為分配

或協議者，仍依原分配或協議定之，不得另行主張。Ⅲ.依第一項規定前婚姻視為消滅

者，其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二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自撤銷兩願離婚登記或廢棄離婚判決確定時起，逾五年者，亦同。Ⅳ.前婚姻依

第一項規定視為消滅者，無過失之前婚配偶得向他方請求賠償。Ⅴ.前項情形，雖非財產

上之損害，前婚配偶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Ⅵ.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

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參照。 

  甲、乙為夫妻，婚後生下女丙、子丁。丙、丁皆成年後，甲罹患失智症，乙決定將其送至

A 安養機構，該機構中負責照顧甲之護士戊對其照顧甚為細心。由於甲之狀況持續惡化，

乙、丙、丁討論是否應為其聲請監護宣告。倘若甲別無其他親屬，下列關於監護宣告之敘

述，何者正確？ 

倘若乙、丙皆反對，丁不得自行向法院聲請對甲為監護之宣告 

甲受監護宣告後，其法定監護人依法定順序為配偶乙 

倘若乙、丙、丁皆同意，法院得選任戊擔任甲受監護宣告後之監護人 

甲受監護宣告後，不得為遺囑 

【解析】 

民法第 1186 條第 1項「無行為能力人，不得為遺囑」參照。 

  下列關於甲男、乙女於婚後所訂立之契約，何者非自契約訂立時發生效力？ 

甲男、乙女與丙子訂立收養契約，並經法院之認可 

甲男、乙女訂立分別財產制之契約，並於法院登記 

甲男、乙女訂立離婚之書面契約，並至戶政機關登記 

甲男、乙女訂立家庭生活費用分擔之契約，並至法院公證 

【解析】 

民法第 1050 條「兩願離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向戶政機關為離

婚之登記」參照。 

  下列關於遺產分割之敘述，何者錯誤？ 

在遺產未分割前，屬於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各繼承人對遺產無單獨處分權 

被繼承人得以遺囑託他人代為指定遺產分割之方法 

以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者，其禁止之效力，以10 年為限。逾越10 年期限，該遺囑無效

共同繼承人未保留胎兒之應繼分而分割遺產時，該分割無效 

【解析】 

民法第 1165 條「Ⅰ.被繼承人之遺囑，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或託他人代定者，從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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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Ⅱ.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者，其禁止之效力以十年為限」參照。 

  關於婚後財產之計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夫或妻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債務者，應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計算 

夫或妻以其婚後取得之慰撫金清償其婚姻關係中所負債務者，應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計

算 

夫或妻以其改用法定財產制前所取得之薪資清償其婚姻關係中所負債務者，應納入婚姻

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 

夫或妻以其婚前財產清償其婚姻關係中所負債務者，應納入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

算 

【解析】 

民法第 1030-1 條第1項「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

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

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參照。 

  甲男已喪偶，有乙與丙兩子。戊女已喪偶，有二女丁、己。乙與丁女結婚，丙未婚。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甲得與丁之母戊結婚 丙得與己結婚 

乙死後，丙不得與丁結婚 乙與丁離婚後，甲不得與丁結婚 

【解析】 

民法第 983 條第 1項「與左列親屬，不得結婚︰一、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二、旁系血

親在六親等以內者。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及六親等旁系血親，輩分相同者，不在此

限。三、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不相同者。」、第 2項「前項直系姻親結婚之限

制，於姻親關係消滅後，亦適用之」參照。 

  甲男乙女為夫妻，兩人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婚後甲與丙女有婚外情，乙至為傷痛，並向法

院訴請與甲離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不得向乙請求贍養費 甲不得向乙請求剩餘財產分配 

乙得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甲離婚後與丙結婚，乙不得限制之 

【解析】 

民法第 1030-1 條第 1項「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

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

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參照。 

  甲男與乙女為夫妻，婚後乙與丙男有婚外情，並生子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丁推定為丙之婚生子 丁視為甲之婚生子 

丙得提否認丁為甲婚生子之訴 婚生否認之訴之除斥期間經過後，丙得收養丁

【解析】 

民法第 1063 條「Ⅰ.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

Ⅱ.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Ⅲ.前項

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

二年內為之。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內為之」參照 

  下列關於扶養義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順序及親等同一時，應按人數平均分擔義務 

夫妻互負扶養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屬第一順序 

夫妻離婚後，未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方，仍須對該子女負扶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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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因負擔對父母之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得減輕其義務 

【解析】 

民法第 1115 條第 3項「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

義務」參照。 

  下列關於拋棄繼承之敘述，何者正確？ 

未滿七歲之繼承人為拋棄繼承時，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之 

拋棄繼承之效力，自法院收到繼承人之書面表示日起生效 

繼承人對繼承權得為一部之拋棄 

拋棄繼承得附條件與期限 

【解析】 

民法第 1174 條第 1項「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參照。未滿七歲之繼承人為拋棄繼承

時，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之。 

  被繼承人甲死亡時，有價值新臺幣（下同）30 萬元之黃金，對丁有債務50 萬元尚未清

償。甲之繼承人為其子女乙、丙。下列何種情形，乙不得主張有限責任之利益？ 

乙對甲長期不聞不問，甲生前曾表示乙不得繼承 

乙趁丙、丁不注意，自行開啟甲之保險箱，取出黃金隱匿於自己家中 

乙變賣黃金欲清償對丁之債務，但出售時黃金價格下跌，僅賣得25 萬元 

乙、丙將黃金變賣獲得 30 萬元價金後，每人分得 15 萬元 

【解析】 

民法第 1163 條「繼承人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主張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

所定之利益：一、隱匿遺產情節重大。二、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三、意圖

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參照。 

  關於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權及財產管理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養父母均死亡時，本生父母即回復其對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權 

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權，原則上屬於共同代理 

未成年子女於春節時所收到之紅包，父母對其有管理使用收益之權 

父母濫用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財產管理權時，法院得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財產管理

權之行使 

【解析】 

民法第 1080-1 條第1項「養父母死亡後，養子女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參照。 

  單親父甲育有子女乙、丙、丁。甲死亡時，留下現金新臺幣（下同）120 萬元，並無遺

囑。甲生前，乙曾向甲借貸40 萬元，且全數尚未清償，丙曾向甲借貸50 萬元，且全數尚

未清償。於遺產分割時，乙、丙、丁各可取得多少遺產？ 

乙40 萬元，丙40 萬元，丁40 萬元 乙70 萬元，丙70 萬元，丁70 萬元 

乙 30 萬元，丙 20 萬元，丁 70 萬元 乙 40 萬元，丙 30 萬元，丁 50 萬元 

【解析】 

民法第 1154 條「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及第 1172 條「繼

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人之應繼

分內扣還」參照。 

  甲乙結婚後育有一子丙，平日由甲之母丁照顧。嗣後甲乙協議離婚，約定由乙對未成年丙

行使親權。關於對丙之親權行使及會面交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現行法未明定丁得請求與丙會面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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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既然約定由乙對丙行使親權，則甲無須負擔扶養義務 

甲乙間關於甲與丙會面交往之約定，日後仍有可能請求法院變更之 

乙日後擬將丙出養給戊時，仍須取得甲之同意 

【解析】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1699 號民事判決「按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

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

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

養義務。若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因此，父母之一方單獨扶

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可資參照。 

  民事訴訟法第221 條第2 項規定：「法官非參與為判決基礎之辯論者，不得參與判決。」

此為下列何種立法主義或原則之具體規定？ 

自由心證主義 直接審理主義 言詞審理主義 公開審理主義 

【解析】 

針對作成本案判決之法院是否應親自聽取當事人辯論及調查證據，我國法原則上採取直接

審理主義（民事訴訟法第 221 條第 2項參照），例外仍兼採間接審理主義（如：民事訴訟

法第 211 條但書、第 270 條第 2、3項、第 289 條至第 295 條）。 

  下列何者非屬於法定訴訟擔當？ 

破產管理人關於破產財團之財產所提起之訴訟 

遺產管理人關於遺產保存所提起之訴訟 

受家事法院選定為財產管理人者為失蹤人所提起之訴訟 

民事訴訟法容許公益社團法人為其社員提起之損害賠償請求訴訟 

【解析】 

屬於。破產法第75條：「破產人因破產之宣告，對於應屬破產財團之財產，喪失其管理及處

分權。」於裁定開始破產程序後，破產人現有之財產構成破產財團。從而，破產人就破產財

團之財產，喪失管理及處分權，該等財產依破產法規定移由破產管理人加以管理及處分。是

以，就破產財團，僅破產管理人基於法定訴訟擔當，具有當事人適格，故破產管理人為破產

財團起訴時，應列破產管理人為原告，始為合法。最高法院38年度台上字第308號民事判

決：「按債權人依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二項行使其撤銷權，請求撤銷債務人之行為，

如其行為為雙方行為時，固應以債務人及其相對人為被告，否則應認其當事人之適格有

欠缺。惟破產管理人就屬於破產財團之財產為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二項（按

即現行法第401條第2項）之規定，其所受判決既對於破產人亦有既判力，是破產管理人

為破產法第七十八條之聲請，破產人自無一同被訴之必要。」 

屬於。民法第1178條之1、第1179條參照 

屬於。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8年度彰簡字第129號判決：「民法第10條規定『失蹤人失蹤後，

未受死亡宣告前，其財產之管理，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依家事事件法之規定』，家事

事件法第14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失蹤人未置財產管理人者，其財產管理人依下列順序定

之：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四、與失蹤人同居之祖父母。五、家長。不能依

前項規定定財產管理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財產管理人』，…。

所謂失蹤係指失蹤人離去其最後住所或居所，而陷於生死不明之狀態而言。對失蹤人提起財

產權上之訴訟，應由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代為訴訟行為，否則為當事人不適格。」 

不屬於。民事訴訟法第 44 條之 1 參照。權利義務之歸屬主體將其訴訟實施權藉由「選定」

行為而授予被選定人（選定當事人），故被選定人在訴訟上有為選定人作為形式當事人進行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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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之訴訟實施權，而為任意訴訟擔當之一種。 

  關於公開審理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所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涉及第三人之業務秘密者，法院應依職權裁定其審理

不公開 

家事事件之審判程序，以不公開法庭行之。但如經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聲請，審

判長應許可其旁聽 

言詞辯論，以書記官朗讀當事人書狀所載之起訴聲明為始 

當事人所聲明證據涉及隱私時，應引用文件或照片以代替言詞陳述 

【解析】 

錯。民事訴訟法第195條之1參照。 

對。家事事件法第9條第1項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192條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 344 條第 2項參照。 

  甲將A 車以新臺幣30 萬元之價格出賣給乙，乙受該車交付而使用後，認為A 車引擎可能

曾經泡水致有瑕疵，甲卻予以隱匿不告知。關於買賣A 車之紛爭處理程序，甲、乙間成立

之下列協議，何者不生效力？ 

在未經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先行調解而不成立以前，不得起訴請求法院裁判之協議 

就A 車有無經泡水致生瑕疵之事實，委由某專家為判定並請受訴法院依其判斷結果為事

實認定之協議 

雙方應先行調解；如調解不成立，則應提付仲裁而不提起訴訟之協議 

為達成慎重而正確之裁判，如雙方提起訴訟時，受訴法院均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作成本

案判決之協議 

【解析】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91號解釋理由書節錄：「憲法第十六條明定人民有訴訟之權，固在確

保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之權利，法院亦有為公平審判之義務。惟

訴訟應循之程序及相關要件，立法機關得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制度之功能及訴

訟外解決紛爭之法定途徑等因素，為正當合理之規定；倘其規範內容合乎上開意旨，且有其

必要性者，即與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無違。民事紛爭事件之類型，因社會經濟活動之變遷趨

於多樣化。為期定分止爭，國家除設立訴訟制度外，尚有諸如仲裁、調解、和解及調處等非

訴訟機制。現代法治國家，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及憲法對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人民既為私法

上之權利主體，於訴訟或其他程序亦居於主體地位，故在無礙公益之一定範圍內，當事人應

享有程序處分權及程序選擇權，俾其得以衡量各種紛爭事件所涉之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合

意選擇循訴訟或其他法定之非訴訟程序處理爭議。」 
仲裁鑑定契約，係指兩造當事人針對「認定個案事實之方法」所成立之訴訟契約，進而，因

係兩造合意委由法院以外之第三人（仲裁鑑定人），就個案所涉構成要件要素作成判斷，並

願受該判斷結果拘束，故法院應尊重當事人之合意，亦受該判斷之拘束。1此係本於辯論主

義對於當事人在事證之蒐集與提出的主導權限的尊重，故就A 車有無經泡水致生瑕疵之事

實，甲乙可合意委由某專家為判定並請受訴法院依其判斷結果為事實認定之協議 
民事訴訟法第404條第2項、仲裁法第4條參照。 

                         
1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56 號民事判決：「當事人約定委由法院以外之第三人就法律關係存否之事實或構成要件要素作成判

斷，並願受該判斷結果所拘束之仲裁鑑定契約，其性質具有訴訟契約中證據契約之性質，本於辯論主義之事實處分自由及自主

選擇定紛爭解決程序之綜合評量，在辯論主義之範圍內，固得承認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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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5項參照。 

  關於民事訴訟上訴訟告知與職權通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應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原告將訴訟告知於第三人者，應將起訴狀直接寄送該第三人 

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之相當時

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 

債權人對保證人訴請履行保證債務，保證人對主債務人為訴訟告知者，主債務人雖逾時

參加，仍視為其於得行參加時已參加訴訟，債權人之勝訴確定判決對主債務人得為執行

名義 

【解析】 

錯。民事訴訟法第65條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66條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67條、第63條參照。 

  甲冒用其弟乙之姓名為原告，對丙起訴，請求確認丙與乙間承攬關係不存在。法院於訴訟

中查知冒名 

一事，並確認乙並無起訴之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應以本案請求無理由，判決駁回 法院應以無原告存在為由，逕行報結 

法院應命乙承當訴訟 法院應以起訴不合法為由，裁定駁回 

【解析】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3464 號裁定：「按當事人之真偽，法院應依職權調查，如冒用

他人姓名或本無其人而捏造姓名提起訴訟者，應以其訴為不合法而駁回之，本院二十八年

上字第一六四四號著有判例。」 

  甲向管轄法院起訴乙，請求清償借款新臺幣120 萬元。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甲、乙均未

委任訴訟代理人，且均經法院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場，僅有自稱為甲之輔佐人丙

到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訴法院應以裁定駁回甲之起訴 法院應令丙以甲之輔佐人身分為陳述 

此時發生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之效力 受訴法院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解析】 

民事訴訟法第 191 條參照。輔佐人，指經審判長許可，於期日由當事人或訴訟代理人偕同

到場，輔佐當事人或訴訟代理人為訴訟上陳述之第三人。其不得單獨到庭，若偕同到場之

當事人或訴訟代理人退庭，即失其輔佐人之資格，而不得為訴訟行為。2 

  關於程序之改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認小額事件適用小額程序為不適當者，得依職權以裁定改用簡易程序 

法院認本於票據有所請求之事件，案情繁雜者，得依職權以裁定改用通常程序 

簡易事件改用通常程序者，由原法官繼續審理 

法院改用訴訟程序之裁定，當事人不得聲明不服 

【解析】 

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2項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6款、第5項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5項、第435條參照。 

                         
2 最高法院 41 年度台上字第 824 號民事判決（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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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事訴訟法第 427 條第 6項、第 436 條之 8第 3項參照。 

  有關審判長之訴訟指揮及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訴訟關係有闡明之必要，而審判長未為闡明者，其進行之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 

對於審判長指揮訴訟之裁定，輔佐人若有不服，得提出異議 

審判長得指定受命法官試行和解 

於言詞辯論時，當事人須先經審判長許可後，始得向他造當事人自行發問 

【解析】 

對。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217號判決：「按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陳

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及陳述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

令其敘明或補充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此為審判長因定訴訟

關係之闡明權，同時並為其義務，故審判長對於訴訟關係未盡此項必要之處置，違背闡

明義務者，其訴訟程序即有重大瑕疵，而其此所為之判決，自屬違背法令。」（同旨：

43台上12判決（原判例）、105台上2156判決） 

對。當事人或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之許可，得於期日偕同輔佐人到場。惟該許可，審判

長得隨時撤銷之（民事訴訟法第76條參照）。其所輔佐之當事人或訴訟代理人，於訴訟

期日所得為之訴訟行為，輔佐人皆得為之（如：訴之聲明、主張事實、訴訟標的之捨棄

認諾）。3另參民事訴訟法第201條。 

對。民事訴訟法第202條、第377條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 200 條參照。 

  原告甲列乙及丙為被告，訴請該管法院准予分割A 地，陳述：兩造按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

共有A 地，就其分割方法未能達成協議，為此提起本訴等語，經第一審法院判決准予分割

並將A 地分成B 部分由甲、C 部分由乙、D 部分由丙分別取得單獨所有權。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在丙於收受第一審判決書當日死亡，而其唯一繼承人戊聲明承受訴訟之情形，戊與乙得

一起具名提起上訴 

在甲提起本訴訟以前，丁獲丙同意在B 部分土地上蓋建房屋，如丁曾於第一審參加被告

丙之訴訟，則丁得輔助尚未死亡之丙提起上訴 

在丙具狀陳明捨棄上訴權之情形，如乙提起上訴，其上訴之效力仍及於丙 

就受訴法院准分割 A 地之本案判決，甲無提起上訴之利益，故其提起之上訴為不合法 

【解析】 

對。民事訴訟法第168、172、188條參照。且訴訟程序於裁判送達後當然停止者，仍得

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7條第3項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2項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56條參照。實務見解認為裁判分割訴訟屬於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可參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86號民事判決：「按分割共有物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

訴訟人全體必須合一確定，係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且實務見解認為上訴屬於有

利行為則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前段。 

錯。於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原告雖然「請求分割」，但參照民法第 824 條第 2項以下

之規定，針對「如何分割」（分割方法之決定），實體法之規定則並未予以明定，而係授

權由法院依職權裁量酌定，法院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換言之，針對如何分割，適用

職權裁量法理，而不採用處分權主義第二層面之內容，故某程度可謂其實質上屬於非訟事

                         
3陳啟垂，《民事訴訟法（上冊）》，2015 年 10 月，1版，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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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針對其他部分，仍適用處分權主義第一層面及第三層面之內容），但因如何分割涉及

所有權之範圍及所有權人之使用收益，重大影響當事人之利害，故仍將其於形式上列為訴

訟事件（民法第 824 條第 2項以下、民事訴訟法第 10 條第 1項參照），予以訴訟化審

理，藉此受有判決程序之嚴密程序保障，是以，可稱之為「形式之形成訴訟」或「非訟事

件訴訟化」。而「形式之形成訴訟」的形成判決，即便判決主文之形式上對當事人之一造

甲並無不利，但若允許其上訴，其於實體法上可能獲得更有利之判決時，應認為其具有上

訴利益。 

  關於書面作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兩造當事人得合意使證人於法院外用書狀陳述後提出 

證人以書狀陳述者，因非在受訴法官面前所為，所以無須具結 

證人以書狀陳述後，經當事人聲請對證人為必要之發問者，法院仍得通知證人到場陳述

經兩造當事人同意於法院外以書狀為陳述之證人，得以電信傳真，將其書狀傳送於法院

【解析】 

對。民事訴訟法第305條第3項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305條第6項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305條第4項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 305 條第 7項參照。 

  甲主張乙向其購買轎車，尚欠價金新臺幣（下同）16 萬元未付，訴請乙給付其中8 萬

元，並陳明其餘額不另起訴請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本件訴訟適用小額訴訟程序 

本件受訴法院不得依職權以裁定改用簡易訴訟程序 

經甲、乙同意時，法院得不調查證據，在8 萬元以內酌定乙應給付甲之金額 

如法院判決乙應給付甲 6 萬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解析】 

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第436條之16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2項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4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20 參照。 

  原告甲列乙為被告，聲明求為判決命乙給付甲至少新臺幣（下同）50 萬元。其起訴時之

事實主張略以：甲於民國108 年2 月10 日，騎機車行經臺北市某交岔路口，遭乙駕駛汽

車不慎撞及致受傷，現仍繼續治療中，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乙賠償等語。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受理本起訴時，為特定訴之聲明，應先闡明令甲在一定期限內具體表明其全部請求

金額，並更正其訴之聲明，否則應裁定駁回起訴 

經法院調查證據結果，甲認為其得主張之全部損害金額為100 萬元時，不得於第一審言

詞辯論終結前，擴張聲明求為判決命乙給付甲100 萬元 

受訴法院就兩造所聲明之證據為調查後，得心證認為甲亦與有過失時，雖未經闡明兩造

當事人使其有辯論之機會，亦得以該心證為判決基礎 

受訴法院如得心證認為乙就甲之受害確有未盡法定注意義務之情事，但其損害額難以證

明而要酌定損害額時，既應斟酌已調查證據之結果，亦應說明其得心證之理由 

【解析】 

錯。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4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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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4項後段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97條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4項參照。 

  下列敘述之確定判決，何者具有對世效？ 

就確認不動產所有權存在之訴，原告獲勝訴者 

就確認婚姻無效之訴，原告獲勝訴者 

就夫妻間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原告獲勝訴者 

就因通姦所生損害賠償請求，原告獲勝訴者 

【解析】 

家事事件法第 3條第 1項第 1款、第 48 條參照。 

  甲向乙購買腳踏車一台，約定價金為新臺幣1 萬5 千元。甲於收受腳踏車後逾期未繳付價

金，乙乃向法院提起給付買賣價金之訴訟。關於本件訴訟之審判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本件受訴法院應先通知兩造到場進行調解程序，如果甲不理會該通知而不到場時，受訴

法院一律必須另行指定言詞辯論期日通知兩造到庭，始得進行訴訟之本案審理 

在甲就乙所主張之價金金額有爭執時，受訴法院應於調查證據後始得為本案判決，僅經

兩造同意不調查證據時，始得不經調查證據程序 

乙仍應表明其本案請求之對象範圍（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後，受訴法院始得進行本案

審理及判決 

法院為甲敗訴之判決時，若乙未聲請為假執行宣告，基於處分權主義之原理，法院不得

於判決中逕為假執行之宣告 

【解析】 

錯。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第11款、第436條之8、第436條之12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4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0、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準用第244條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參照。 

  關於法院進行調解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期日到場係屬當事人之權利，故當事人經法院命其本人於調解期日到場，無正當理由於

調解期日不到場之情形，係屬權利不行使之行為，所以不論在一般民事訴訟事件或家事

事件程序，法院不得對其處罰 

法院調解程序之進行一定要在法院內為之，不得至法院外進行調解，以避免影響法院威

信 

經兩造合意移付調解之情形，已成立之調解有無效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起訴請求確認調

解無效 

關於夫妻間剩餘財產分配請求事件之調解，經兩造同意者，調解委員得以書面酌定解決

事件之調解條款，經法官核定後，發生與調解成立相同之效力 

【解析】 

錯。民事訴訟法第409條、家事事件法第32條第3項準用之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410條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420條之1第4項參照。 

對。家事事件法第32條第3項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15條之1參照。 

  關於爭點整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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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於必要時，得定期間命當事人就整理爭點之結果提出摘要書狀 

爭點整理為集中審理制度之重要環節，不得由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中為之 

當事人兩造就事實上爭點，如已為簡化之協議，應受其拘束 

如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法院得不受當事人爭點簡化協議之拘束 

【解析】 

對。民事訴訟法第268條之1第3項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270條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 270 條之 1第 3項但書參照。 

  甲起訴主張乙向其買受A 機器，價金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乙簽發同面額之支票以為

價金之支付，屆期不獲兌現為由，依買賣契約及票據法律關係，請求乙給付100 萬元。乙

於第一審審理中，抗辯A 機器有瑕疵，致其生產之產品遭下游客戶退貨，受有120 萬元之

損害，主張甲應負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責任，提起反訴，請求甲應給付120 萬元。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乙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4 條規定，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

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得以言詞提出 

乙在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前提起反訴，甲見狀立即具狀撤回本訴，無須得到乙之同意，

即發生撤回效力 

甲撤回本訴，乙之反訴即失其依附，應視為撤回 

如甲於起訴時表明僅依買賣關係請求乙給付價金，法院應以本訴及反訴非行同種訴訟程

序，裁定駁回反訴 

【解析】 

錯。民事訴訟法第261條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263條第1項但書參照。 

錯。本訴與反訴均行通常訴訟程序，無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之適用。 

  甲將新臺幣5,000 元之A 畫交乙保管後，竟遭乙據為己有而拒絕返還，甲乃訴請乙返還。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本件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 

本件為強制調解事件 

乙如不服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不以判決違背法令為限 

乙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法院得不待甲聲請，依職權由甲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解析】 

錯。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參照，小額訴訟程序僅適用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

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因此本件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

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第11款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參照。且本件並無第436條之24第2項之適用。 

對。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3參照。 

  甲依所有權起訴請求乙返還無權占用之A 地，於第一審訴訟繫屬中，甲將A 地所有權移轉

予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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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既已非A 地所有權人，法院應以甲為當事人不適格為由，判決駁回

甲之訴 

甲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既已非A 地所有權人，法院應以甲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為由，判決駁

回甲之訴 

甲之訴訟不受影響，但丙得向法院聲明承受訴訟，法院應予許可 

甲之訴訟不受影響，法院仍應實體審認乙是否無權占有A 地，據以判決乙應否返還A 地

【解析】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聲字第1367號裁定：「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

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故在訴

訟繫屬中，訴訟當事人雖讓與其實體法上之權利，惟為求訴訟程序之安定，以避免增加

法院之負擔，並使讓與之對造能保有原訴訟遂行之成果，本於當事人恆定主義之原則，

該讓與人仍為適格之當事人，自可繼續以其本人之名義實施訴訟行為，此乃屬於法定訴

訟擔當之一種。至受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固得依同條第一項

但書規定，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或在僅他造不同意其承當訴訟之情形下，依同條第

二項規定，聲請法院以裁定許其承當訴訟，惟均須以其所受讓權利之當事人將為訴訟標

的之法律關係全部移轉於第三人，始有其適用。倘讓與之當事人所移轉者僅為權利之一

部，該當事人既仍具實施訴訟行為之資格而未脫離訴訟程序，則該受移轉權利一部之第

三人應祇成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而已，充其量僅屬是否可向法院聲請訴訟參加之問

題（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參照），自不得據以聲請承當訴訟。」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380號判決：「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

三人，於訴訟無影響，為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所明定。此所謂移轉，祇問

有移轉事實，不問移轉之原因究係基於法律行為抑法律規定，且無論權利移轉或義務移

轉或請求標的物之占有移轉，均包括在內。」 

  甲、乙對未辦保存登記之A 屋所有權有爭執，甲對乙起訴請求確認甲就A 屋之所有權存

在，乙於訴訟進行中對甲提起反訴，請求確認乙就A 屋之所有權存在，法院應如何處理？

就本訴、反訴一併審判 

以反訴欠缺確認利益為由，判決駁回反訴 

以反訴為重複起訴為由，裁定駁回反訴 

以本訴為反訴之先決問題為由，裁定停止反訴之訴訟程序 

【解析】 

本題中本訴與反訴涉及同一系爭物之所有權歸屬，為避免裁判矛盾，應就本訴、反訴一併

審判。 

  第三審法院將原第二審判決廢棄，發回原法院或發交他法院後，在第二審法院審理時，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不得提起附帶上訴 當事人不得擴張上訴聲明 

當事人不得變更其聲明 當事人不得提起反訴 

【解析】 

對。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但書參照。 

錯。基於民事訴訟法第473條反面解釋，一般認為上訴人於第二審程序中得擴張其上訴

聲明4，惟更審程序中得否擴張上訴聲明？對此，實務見解認為，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

項但書雖規定經第三審法院發回或發交後不得提起附帶上訴，但同法第二審程序並無禁

                         
4 如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34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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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上訴人擴張上訴聲明之規定，故上訴人在第三審法院為發回或發交後之第二審程序，

仍得擴張上訴之聲明。5 

錯。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 446 條第 2項參照。 

  關於再審之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再審之訴合法且有再審理由時，法院如認為原判決為正當，得以裁定駁回之 

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時，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以裁定駁回之 

再審之訴有法定之再審事由時，法院應先為開始再審之裁定，然後再行本案審理，不得

逕為本案有無理由之裁判 

家事法院就遺產分割請求事件所為確定本案判決，當事人得準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提

起再審之訴 

【解析】 

錯。民事訴訟法第504條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參照，再審程序僅於不合法時會先裁定駁回。 

對。家事事件法第51條參照。 

  關於第三審上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主張原判決違背法令者，應將其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表明於上訴狀 

不論上訴人有無主張原判決之法律見解涉及原則上重要性，其上訴均須先經第三審法院

之許可 

對於第一審法院依通常訴訟程序所為判決，兩造當事人不得主張第一審法院未踐行爭點

整理而以合意逕向第三審法院提起上訴 

對於第二審法院就家事訴訟事件所為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後，第三審法院如認原判決之

判決理由矛盾但不影響原判決結果時，不得廢棄第二審判決 

【解析】 

對。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2項第1款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4參照。 

對。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77條之1參照。 

  關於原告在通常訴訟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為訴之追加，如僅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無須被告同

意，即屬合法 

原告為訴訟標的之追加後，雖被告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不得視為同意訴之

追加 

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如不甚礙被告之防禦或訴訟之終結者，縱未經被告同意，亦屬合法

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合法者，可認原訴因撤回而終結，第一審就原訴所為判決，當然失其

效力 

【解析】 

錯。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雖未適用同法第255條第2項事由，但有認為得依民事訴訟

                         
5 最高法院 93 年度第 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同旨：101 台抗 396 裁定、95 台上 2525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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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463條準用第255條第2項6。 

錯。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並未適用同法第255條第1項第7款事由。 

對。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字第3320號判決（原判例）：「原告將原訴變更時，法院以其

訴之變更為合法，而原訴可認為已因撤回而終結者，應專就新訴裁判。原審既認上訴人

在第一審所為給付票款之訴，於原審變更為給付租金及損害賠償之訴為合法，則在第一

審原訴之訴訟繫屬，應因訴之變更而消滅，亦即第一審就原訴所為之裁判，應因合法的

訴之變更而當然失其效力，原審僅得就變更之新訴審判，不得就第一審之原訴更為裁

判，原審見未及此，竟將第一審判決廢棄，並駁回可認為撤回之原訴，於法自有違

背。」 

  甲基於借款返還請求權，向法院訴請判命乙給付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乙抗辯其已部分清償。第一審法院判決乙應給付甲60 萬元及該部分法定遲延利息，

並駁回其餘之訴。甲就其敗訴之全部提起上訴，乙則於逾上訴期間後在第二審法院言詞辯

論終結前，就其敗訴之全部為附帶上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向第二審法院撤回上訴，乙雖表示不同意，惟因撤回上訴係屬向法院所為單方之訴訟

行為，一經提出即生撤回效力，不因乙是否同意而受影響 

若甲合法撤回上訴，在其撤回上訴範圍內，原判決失效且視同未起訴，惟因甲係經第一

審判決後始撤回上訴，故將來不得再提起同一之訴 

因上訴之撤回將影響上訴人權益，故撤回上訴僅能以書面為之，甲不得在第二審準備程

序期日以言詞向受命法官撤回上訴，否則縱符合其他要件，亦不生撤回上訴效力 

若甲合法撤回上訴，因乙逾上訴期間始提出附帶上訴，該附帶上訴因甲撤回上訴而失其

效力 

【解析】 

錯。民事訴訟法第459條第1項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459條第3項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459條第4項準用第262條第2項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461條參照。 

  有關支付命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債務人收受支付命令後，未於20 日內提出異議，該支付命令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

力 

發支付命令後，3 個月內不能送達於債務人，支付命令失其效力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有異議，應附異議之理由，向發支付命令之法院提出異議書狀 

出租人以租約到期為理由，得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請求承租人返還房屋 

【解析】 

錯。民事訴訟法第521條第1項參照。 

對。民事訴訟法第515條第1項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516條第1項參照。 

錯。民事訴訟法第 508 條第 1項參照。 

  甲（夫）18 歲與乙（妻）20 歲，育有未成年子女丙、丁二人，甲向家事法院訴請確認兩

造間婚姻無效，並請求法院酌定甲為丙及丁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者。在此訴訟之第一審言

詞辯論終結前，乙受監護宣告，經選定戊為監護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係未成年人，無程序能力，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行為，否則其訴不合法 

                         
6 呂太郎，民事訴訟法，2018 年 9 月，2版 1刷，第 7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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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受監護宣告後，縱使證明其有意思能力，亦應由其監護人戊代為訴訟行為，乙不得再

自為訴訟行為 

在判決認為婚姻無效之訴為有理由以前，依原告起訴時聲明之意旨，受訴法院不得先為

酌定甲任丙及丁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者之本案裁判 

在甲所提本件訴訟之程序上，乙不得反訴請求法院判決准兩造離婚 

【解析】 

錯。家事事件法第14條第2項參照。 

錯。家事事件法第14條第3項、第55條參照。 

對。家事事件法第42條第1項參照。甲向家事法院訴請確認兩造間婚姻無效（甲類事

件），並請求法院酌定甲為丙及丁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者（戊類事件），後者係以前者

作為先決法律關係，請求基礎事實相牽連，故依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可合併提起。 

錯。家事事件法第 41 條第 2項參照。 

  關於家事事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家事事件，不公開審理，第三人一律不得旁聽 

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若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合併請求，法院應適用訴

訟法理為審理 

於遺產分割訴訟，就「遺囑真正與否」之爭點，應適用職權探知主義 

於確認婚姻無效訴訟，就「婚姻是否有效」之原因、事實，法院不受當事人自認所拘束

【解析】 

錯。家事事件法第9條第2項參照。 

錯。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42條第2項參照。 

錯。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參照。 

對。家事事件法第 10 條第 1項、第 58 條參照。 

  甲夫、乙妻婚後生有未成年子丙，全家居住於臺中，後甲、乙不合，乙離開臺中至臺北工

作，丙由甲之父母接至苗栗老家照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以乙逕自離家，未負責照顧丙，時間長達1 年以上，請求對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

甲任之，苗栗地方法院對此事件有管轄權 

甲以二人間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提起離婚事件，苗栗地方法院對此事件有管轄權

甲以乙去向不明，先請求法院酌定由甲行使或負擔丙之權利義務（下稱親權事件），之

後再對乙提起離婚訴訟，離婚事件應移送於親權事件之法院合併裁判 

法院審酌丙之最佳利益時，應依職權調查一切證據，但無庸讓丙表示意見 

【解析】 

對。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參照。 

錯。家事事件法第52條參照。 

錯。家事事件法第105條參照。 

錯。家事事件法第 78 條、第 108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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